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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（县）区教育局、政府教育督导室，各直属事业单位，各直

属中小学校（幼儿园），各市属民办中小学校： 

现将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转发国务院教育督

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责任督学进行“五项管理”督导的通知》（苏

教督委办〔2021〕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提出要求，

请一并贯彻落实。 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。加强中小学生作业、睡眠、手机、读物、

体质管理（以下简称“五项管理”），关系学生健康成长、全面发

展，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举

措，是做好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工作

的重要抓手。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已将开展“五项管理”

督导纳入 2021 年教育督导一号工程，作为责任督学首要任务。

省、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适时开展“五项管理”落实情

况专项督导，并作为 2021 年对设区市和市（县）区人民政府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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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的重要内容。各地各校要提高政治站位，统

一思想认识，高度重视、全力推进“五项管理”贯彻实施和督导

工作。 

二、迅速贯彻落实。各地各校要通过培训、会议等各种形式，

组织教育行政部门、教育督导部门、教研部门人员和责任督学、

教职员工认真学习“五项管理”有关文件精神，准确把握“五项管

理”核心要义，结合本地本部门本校实际，研究制定实施细则，

明确任务清单和职责分工，做到全覆盖、齐步走、抓督察、常态

化，在本学期各地各校“五项管理”要全部落地，形成落实“五

项管理”的浓厚氛围，年底要取得明显成效。要把行之有效的工

作做法制度化，形成长效机制，做到持之以恒、久久为功。 

三、认真组织督导。从 5 月起至今年年底，各地要组织责任

督学对所有中小学校全面开展“五项管理”督导，实现全覆盖（幼

儿园责任督学要对“读物管理”开展督导）。督导前要合理制定

方案，明确具体内容、聚焦重点难点。督导中要严格执行规范、

掌握真实信息、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。7 月底，全省责任督学履

职纪实平台将开通，各地要充分利用该平台，及时掌握相关情况，

对督导工作进行有效指导。督导后要认真梳理总结、反馈督导意

见、督促整改落实。严格按照“问题必整改、整改必到位”的要求，

通过跟踪督查、结果公示等方式，督促各地中小学校针对督导反

馈的问题和意见，及时整改。 

四、及时报送情况。原则上市直属责任督学在 6 月 20 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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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首次督导，各市属学校要提前做好迎接督导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
各市（县）区要在 7 月 8 日前将“五项管理”的执行、督导、整改

落实、工作亮点、存在问题、下一步工作措施等情况报送市政府

教育督导室。 

联系人：韩玉娟，电话：81821859、13656193712。 

 

附件：关于转发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责任督 

学进行“五项管理”督导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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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署安排，开展常态督导，确保“五项管理”落实落细落地。

二、扎实开展培训工作。各地要制订培训计划，采取线上线

下结合的方式，组织责任督学系统学习领会“五项管理”有关文件

精神，严格把握督导内容、具体要求和时间规定。以培训提升思

想认识和工作方法，做到督导前合理制订方案、明确具体内容、

聚焦重点难点；督导中严格执行规范、掌握真实信息、提高针对

性和实效性；督导后认真梳理总结、反馈督导意见、督促整改落

实。

三、严格执行督导规范。各地要认真落实“责任督学对指定

中小学实施经常性督导每月不少于 1次，督导时间一般不少于 1

个工作日的规定”，严格按照《“五项管理”实地督查要点》规定

的内容，采取有效方式开展督导，注重督导实效。从 5月起至今

年底，各地要对所有中小学校全面开展督导，实现全覆盖。要充

分利用责任督学履职记实平台，及时掌握相关情况，对督导工作

进行有效指导。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适时开展“五项

管理”落实情况专项督导，并作为 2021年对设区市人民政府履行

教育职责督导评价的重要内容。

四、切实推动整改落实。各地要按照“问题必整改、整改必

到位”的要求，通过跟踪督查、结果公示等方式，督促中小学校

按照责任督学提出的问题和意见，及时整改。各级教育督导机构

要对落实工作不力、不作为、乱作为或整改不到位的现象，及时

进行通报、约谈，对违反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要严肃追究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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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。

江苏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2021年 5月 2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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